西安市阎良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
2021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
2021年以来，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严格按照上级文件精神要求，紧紧围绕中心工作，加强科学民主决策，规范行政执法，强化行政执法监督，推进普法宣传，建立公开透明、便捷高效的长效行政服务机制，有效地保证了依法行政工作的开展。现将工作开展情况报告如下：
一、主要举措和成效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，规范科学民主决策

一是完善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。因人事调整，及时调整领导小组成员，切实做到把行政执法责任制作为各科室（单位）工作目标责任制的一项重要内容，作为年终岗位目标考核的重要依据。同时，继续聘请一名法律顾问，参与行政处罚、复议、诉讼，探索法律顾问列席党委会制度，力求多渠道听取意见与建议。

二是进一步规范依法决策程序。进一步修订完善局机关内部管理制度，包含议事规则、办公制度、学习制度等。议事方式包括局党委会、局长办公会和专题会议。会议坚持民主集中制和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坚持讲政治、议大事、顾大局的原则，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相结合的原则。完善重大决策事项的范围和决策程序，建立目录管理制度。

三是及时传达法治精神。单位主要负责人始终强化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意识，及时传达上级关于法治建设的各项文件、会议精神，健全党委学法制度，全年组织班子成员学法6次，强化法治建设责任意识；严格贯彻执行上级关于法治建设的各项重大决策部署，研究布置我局法治建设工作5次，做到有组织、有计划、有部署、有检查、有考核、有成效。

（二）落实“三项制度”，规范行政执法行为

一是依法履行执法职责。我局始终坚持对文化市场违法行为的重拳打击，有效震慑违法经营者，净化辖区文化市场环境。2021年我局共出动执法检查人员1000余人次，检查文旅市场经营单位600余家次，简易程序处罚9家次，一般程序立案处罚5家次，共处罚款78580元，没收违法所得1420元，取缔3家次，列入文化市场黑名单实施信用惩戒1家次。
二是重大行政决策科学民主合法。2021年经区委、区政府会议通过以两办名义印发《西安市阎良区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实施方案》，先后三次征求了全区36个相关单位的意见建议；区政府召开专题会议1次；征求了市文物局的意见建议，在充分采纳吸收各单位反馈意见的基础上形成审议稿，印发全区执行。

（三）规范制度，增强行政执法监督

一是加强执法监督。积极开展行政执法案卷评查活动，及时发现和纠正行政执法活动中存在的问题，防止和减少因行政行为违法或不当引起的行政争议，促使行执法人员进一步增强执法程序意识和执法责任意识。2021年我局无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。

二是建立规范严谨的监督约束机制。对行政执法相关工作时效、备案、公示、监督等各个环节制定完善了配套制度，建立内部督查和外部监督相结合的监督机制，有效地促进行政执法工作有序开展，行政处罚下达后，及时在政府门户网站公示相关信息。
（四）加强法律宣传，提高法治意识

一是加强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指导。严格执行“谁执法谁普法”，充分利用安全生产月、文物保护咨询日、旅游日、惠民演出等活动，发放“法制宣传教育”彩页5000余张，加强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《娱乐场所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宣传教育。建立行业微信群，执法人员在线随时随地为企业解决法律问题，同时每年开展两次法律法规培训会，进一步提高企业法人及员工法律意识。
二是抓好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学法用法。确保全局全年学法时间不少于50学时，参加在线法律知识考试合格率达100%。通过网上观看庭审视频和现场旁听两种方式开展旁听庭审活动，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。
二、存在问题
执法力量不足，全覆盖地毯式执法所要求的人员、装备、经费不足，落实全面执法全覆盖执法难度较大。我局行政管理职能涉及旅游市场、文化市场、体育市场、文物保护等多方面执法工作，但执法改革后，人员迟迟未到位，执法队伍力量不足，执法工作难以正常开展。
三、下一步工作思路和举措

一是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管。加强文旅行业经营户数据库的动态更新工作，为实施有效的监管打下基础；创新工作方法，严格队伍风纪，积极推进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落实，确保执法队伍依法正确行使职权、履行职责，切实保障执法人员和执法相对人的合法权益，促进行政执法水平、效率的提高。同时加大网络文化、演出市场、旅游市场等方面法律法规和办案技巧的学习，切实提升执法人员业务能力。

二是狠抓执法办案工作。下大力气，啃硬骨头，查处一批文旅市场典型案例，确保辖区文旅市场风清气正。涉嫌刑事犯罪的案件及时依法依程序向司法部门进行移交，杜绝以罚代刑现象。
三是抓好普法工作的宣传和培训工作。针对企业实际情况，开展宣传咨询活动，解答热点问题，指导企业建立和完善规范的规章制度，帮助企业在新法治环境下及时调整管理思路，自觉规范诚信守法经营。
